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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劳务法务新闻（2026年6月发行） 

Labormanagement.net News  

助力在日华人企业规避用工/经营风险 

VOL.006       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中国律师／外国法事务律师 冯  骅 

 

 

员工上网摸鱼也算加班？从一起过劳自杀案来分析企业的“指挥命令权” 

一、引言 

在中国传统的劳务管理思维中，很多经营者习惯了爱拼才会赢的奋斗文化。看到员工主动加班、责任

心强，往往会视为优秀员工加以赞赏。当员工因业务重压患上抑郁症，最终选择走向极端，甚至结束自己

的生命时，经营者常常会感到震惊和不解。他们认为员工是自己要加班的，而且现实中确实也有很多员工

为了多赚些加班费而主动加班，公司并没有逼迫，为什么出了事情却成了公司的法律责任？这种默许员工

拼命的职场氛围，在日本的法律环境下，恰恰是在日华人企业最危险的合规隐患。本期我们通过长崎养乐

多公司原总务课长自杀一案，来看一下日本法官是如何看待员工抑郁症的问题。 

该起案件的悲剧在于，一名长期为公司创造优异业绩的骨干员工，在跨部门调动到总务课长岗位后，

因不熟悉新业务、缺乏系统交接、加之多项高难度行政任务重叠，最终因业务压力积重难返而患上抑郁症

自杀。死者家属等人认为，这均是由于同一名上司的职场霸凌及长时间劳动所致，遂向该公司等提起诉

讼，索赔损害赔偿及加班费共计约 1 亿 6200 万日元。 

对此，公司在法庭上提出了名目繁多的抗辩，比如员工在工作期间看视频、逛网站，前妻再婚怀孕致

其心结难解，或其服用的抑郁症药物副作用等等。但长崎地方裁判所均未采信，最终判决公司必须向死者

母亲支付约 6000 万日元的损害赔偿，以及约 500 多万日元的加班费。 

 

二、案情回顾 

时间 员工的行为 公司的行为 

1998 年 1 月 入职长崎养乐多 —— 

2007 年 4 月 
升任营业部化妆品课长，业绩优异，曾为

公司拿下养乐多本社表彰 
维持营业岗位 

2017 年 10 月 1 日 
调动到总务部总务课长，属于跨领域的调

动 
—— 

异动之后 

对陌生的总务工作严重不适应，曾向旧同

事倾诉“快撑不住了”、“精神快不正常

了”、“就是地狱” 

上司接手过他的一部分总务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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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7 月起 
开始同时承担新冠应对、网络更新、HACCP

系统构建等多项高负荷任务 
—— 

2020 年 11 月 16 日  

发送 LINE 向他人明确表示私生活已释怀，

精神崩溃的唯一原因在于业务过载和缺乏

培训 

未能觉察或掌握员工的崩溃信号。 

2020 年 11 月 24 日 
向姐姐发送 LINE 流露自杀倾向，透露因交

接缺失而苦撑，且常遭社长挑剔指责 
—— 

2020 年 11 月 28 日 

首次就诊心疗内科，诊断为抑郁症，主诉

工作无法运转、部下严厉，开始服用抗抑

郁药。医生诊断发病时期为 2020 年 10 月

前后 

—— 

2020 年 12 月 4 日 
向同事发送 LINE 表示药物虽有效果，但面

对眼前庞大的工作量感到前路无望 
—— 

2020 年 12 月 9 日 

参加有关 HACCP 直销路线手册的社内会

议。因工作未着手而举止异常，在现场一

味低头致歉 

—— 

2020 年 12 月 10 日 在家中二楼客厅自杀身亡 
因其无故缺勤，会长派人前往其家中查看，

母亲在家中发现遗体 

 

三、围绕争议点的法庭交锋 

本案的原告方有两个诉求，一个是未付加班费的请求，另一个则是该员工自杀是否属于因工作原因导

致。本文的分析核心在于自杀原因的认定，为此，我们来梳理一下原被告双方及裁判所围绕死者死因展开

的三大核心争议焦点。 

1、 争议点①：工作与员工患上抑郁症及自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

原告主张，死者在调任总务课长后，长期处于高压状态。尤其是自 2020 年 9 月 28 日电脑日志可考的

期间来看，其长期面临每月超过 100 小时的长时间劳动。此外，从 2020 年 7 月开始，同时承担了应对员

工感染新冠、全社网络与传真系统更新、基于新食品卫生法的 HACCP 卫生管理体制构建等多项高心理负

荷业务。再加上社长的挑剔指责以及部下的排挤，最终导致抑郁症发作并走上绝路，具有明确的业务起因

性。 

被告则进行全面的反驳，认为本案工伤的认定本身就存在严重错误。首先，死者在 10 月发病，若发

病在 10 月上旬，则其之前的 1 个月的加班并未达到暴增标准。其次，所谓新冠应对，虽说是连续 12 天上

班，但实际有效工作只有四天，其余时间都在大量浏览 YouTube、购物和漫画网站；除此之外设备更新、

HACCP 手册这几项，专业的部分都由别的部门或同事在做，他参与程度有限，谈不上高负荷。 

公司认为，真正压垮该员工的是因为私生活的压力，其于 2010 年 3 月结婚，后于 2017 年 3 月因自身

生理原因无法生育而痛苦离婚，此后在 2019 年 3 月得知前妻再婚、2020 年春季又得知前妻怀孕，由此遭

受了连续的剧烈打击。最后一根稻草则是 2020 年 11 月 28 日就诊后，过量服用抗抑郁药物导致出现躁转

或自杀企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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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对于这个问题，并非是通过片面的观点，而是把发病前约六个月的工作量整体放在一起来看待。

法官先认定抑郁症状出现在 2020 年 10 月前后，再结合其他几条线索，比如说死者从岗位调动后到自杀前

和亲友发送过很多次“与工作苦战”、“压力很大”、“快要崩溃”等的 LINE 聊天记录；且在 2020 年 8 月 29

日向人事部提出希望向总务部增派人手，说明手上的工作量已经超出他一个人能处理的量； 

在加班费的请求部分，法官已经确认其自杀前 4 个月的加班时间为： 

8 月 50 小时 35 分 

9 月 62 小时 7 分 

10 月 85 小时 53 分 

11 月 82 小时 52 分 

这一长时间劳动的趋势与业务压力的蓄积完全吻合。虽然公司方通过调查死者所用电脑的网络浏览记

录，发现仅就自杀前 4 个月，其观看 YouTube 视频、浏览购物及漫画网站的时间已显然超出了合理工作间

歇的范畴，认为死者存在“磨蹭加班”的情形，滞留公司内是出于观看视频、上网冲浪的目的，理应从劳

动时间中扣除。 

8 月 12 小时 41 分 

9 月 16 小时 16 分 

10 月 7 小时 8 分 

11 月 4 小时 7 分 

但法官认为，即使死者存在进行了“磨蹭加班”的情形，但不能否定死者有可能是一边看 YouTube 视

频一边进行工作，亦不能否定其在工作间隙浏览网站的可能性，故不予采纳公司方关于应从劳动时间中扣

除网络浏览时间的主张。 

针对公司方提出的私生活原因，裁判所认为离婚发生在 2017 年，前妻再婚发生在 2019 年，均距发病

时间久远。其在 2020 年 11 月 28 日前往精神科诊所就诊时，向医生主诉的核心内容完全是前任未做交

接、无法理解工作内容、部内女性态度严厉、工作量过大导致工作无法流转，并未向精神科医生吐露离婚

带来的心理负担。关于药物副作用，由于没有证据证实死者过量服用，裁判所认定其在诊所就诊前就已经

产生了自杀倾向。因此，公司方的主张被法官全面驳回，认定死者自杀与工作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。 

2、争议点②：公司有无违反安全配虑义务，上司个人要不要担责 

针对这一争议点，原告主张公司和社长都违反了安全配虑义务，既要负债务不履行责任，也要负侵权

责任。 

公司则延续了争议①的立场，核心仍然是“他的工作量并不过多”。社长在日常管理中均属于正常的

业务指导，并未对死者实施职场霸凌，公司及高层个人均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。 

法官首先援引了电通过劳自杀案的最高裁法理：用人单位在安排和管理员工工作时，负有注意义务，

要避免疲劳和心理负荷过度累积、损害员工身心健康；代替公司行使指挥监督权的人，也要按这个注意义

务来实施工作。 

就本案而言，法官认为死者是因业务起因发病自杀，而处在指挥监督位置的社长，却认为他工作量并

不过载，这恰恰说明公司没有尽到注意义务。承受强心理负荷会致抑郁乃至自杀，对常人是可预见的，只

要公司当初尽到注意义务，适当调整业务量，本可避免发病。因此公司有过失，要负侵权责任。 

对于社长个人是否要担责，法官认为，安全配虑义务是公司基于雇佣合同对员工承担的，上司个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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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独承担这项违约责任；而社长对死者的一些言行最终未被认定为职场霸凌，因此社长个人无需承担侵权

责任。 

 

3、争议点③：损害的有无及损害额 

原告方主张，作为死者唯一继承人的母亲，以及死者的姐姐，因死者自杀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与经

济损失，要求公司连带赔偿包括丧葬费、抚慰金及可得利益损失在内的巨额赔偿。  

而公司方则对原告提出的损害范围和具体金额全部予以否认。尤其是姐姐，公司认为死者从大学毕业

后便未与姐姐共同生活，平日关系稀薄，不属于民法规定的可以主张精神损失费的近亲属范围。  

对于母亲的诉求，法官在扣除工伤保险已经给付的部分后，最终判定公司应向母亲支付 5912 万 9601
日元的损害赔偿金，并从 2020 年 12 月 10 日起按年利率 3％计算延迟损害金。对于姐姐主张的精神损失

费，裁判所认定其自死者大学毕业后便未再共同生活，平日极少见面，关系确实较为疏远，不符合民法第

711 条规定的可以主张固有精神损失费的特殊身分关系，因此驳回了姐姐的赔偿请求。 

四、律师解析及实务建议 

1、劳动时间管理是公司的义务 

在华人企业的日常管理中，当面对员工索要加班费或主张过劳时，很多经营者最常见的防御手段就是

去翻看员工的电脑历史记录，或者去查看监控，试图找出员工是否存在摸鱼等情况。一旦发现员工在上班

时间看视频、逛网站、玩手机，便认为抓到了员工磨洋工的铁证，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时间无需支付工

资。  

本案中，被告公司精确统计并列举了死者每月在 YouTube 上看视频、在漫画和购物网站浏览的时间，

试图以此否定其加班的合法性。然而法官的判断却出人意料！法官认为，既不能排除员工一边放着视频一

边工作的可能性，也无法否认员工是在高强度、繁重的多项业务间隙利用网络浏览进行短暂的精力放松。 

日本法律在界定劳动时间时，采取的是是否处于“客观指挥命令下”的原则。只要员工在公司的办公

场所内、处于公司的管理支配下，且维持了电脑的开机或出勤状态，这段时间在法律上就被推定为劳动时

间。除非企业能够提交确凿的证据，证明该时间段内员工完全脱离了工作指挥、且可以完全自由支配自身

行为，否则仅仅靠上网记录，根本无法动摇法官对客观上下班时间的认定。经营者试图通过翻旧账来否认

加班，在法庭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  

 

2、管理岗位不等于无需发放加班费 

许多华人企业在员工升任课长、经理等管理岗位时，往往会加薪，或者发放一笔职务津贴，此后便不

再记录其出勤时间，也不再支付加班费，认为已经通过加工资或职务津贴，弥补了管理职的高强度工作。

本案被告公司同样也提出了这个主张，认为死者是总务课长，属于劳动基准法上不用支付加班费的管理监

督者。  

但法官在实质审查时却发现，死者年收入不到 400 万日元，其所在的总务课一共只有 2 名部下，虽说

是课长，但每月职务津贴也不过 4 万日元，和普通的员工并没有很大的差距。其次，虽然死者参与一些面

试和预算编制，但核心的人事、财务任免权限一概没有。 

据此，法官认定，这种待遇水平和实质权限，根本就是空有课长头衔，却被当作一般员工在使用，完

全达不到劳动基准法上的管理监督者的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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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建立强制性的劳动时间预警与干预机制 

既然日本的法官认为只要滞留公司，维持电脑开机状态就倾向于认定为劳动时间，那么企业就必须从

制度上去阻止员工磨蹭加班的可能性。 

首先，应该建立严格的加班事先申请和事后核准制度。在社内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，凡是超过所定

的下班时间仍需留在公司的，必须向公司提交加班申请，写明具体业务内容，由上司明确批准。未获批准

的，管理层应予以口头催促其离开。 

其次，需要及时察觉员工工作量过载的信号。比如人事部门可定期确认全体员工的实际出勤数据，一

旦发现有员工连续单月加班超过四十五小时，或者频繁在深夜、周末回复工作邮件，或者员工提出工作量

过多，要求增派人手等要求时，公司应该提高警惕，强制触发干预措施。比如由管理层直接约谈，查明工

作量过载的原因，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，同时也应以书面形式记录工作调整的过程，以便留下公司已尽

到了“安全配虑义务”责任的证据。 

 

五、小结 

企业的发展固然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拼搏，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安全也是企业需要及时注意的问题。

如何掌握这个平衡，就需要企业将这个注意义务转化为日常制度，切切实实地落实到日常经营管理中，否

则法律就会用巨额的赔偿金来惩罚管理者的懈怠。 

 

 

以上。 

 

 

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邮件咨询。（咨询时间：9:00～17:00） 

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 TEL03-6275-0691/FAX03-6275-0692 

邮件咨询请点击此处 

https://www.labor-management.net/
https://www.labor-management.net/contac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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